
附件 9 

中国渔业协会团体标准化 

文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中国渔业

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的相关文件，保障中国渔业协会团体标

准化工作的顺利开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

体标准管理规定》，参考 ISO 标准化文件管理要求，结合中

国渔业协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文件管理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准确、

及时、规范、安全、保密。 

第三条 本办法的管理对象是团体标准化活动中涉及

到的组织机构与职责，团体标准立项、编制、修订、评审、

发布、评价与持续改进的过程，团体标准化文件的标识和团

体标准化的知识产权等与中国渔业协会团体标准化活动相

关的文件。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中国渔业协会于秘书处标准与评价部设立标

准化办公室（以下简称“标准办”），负责管理协调中国渔业



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开展标准化

工作。 

第五条 中国渔业协会标准化办公室是团体标准化文

件的归口部门，负责文件的统一收发、分办、传递、用印、

立卷、归档和销毁。同时协助标委会管理标准制修订过程中

形成的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等各类标准化文件。 

第三章 团体标准化文件制定程序及管理 

第六条 团体标准化文件制定程序，参照 GB/T 16733—

1997《国家标准制定程序的阶段划分及代码》并结合协会自

身标准化工作情况执行，分为提案、立项、起草、征求意见、

技术审查、报批、公示、批准、编号、发布实施、出版、宣

贯、复审，共十三个阶段。 

第七条 在团体标准化文件编制过程中，标准起草组应

按各阶段的时间计划向协会、标委会、参加编写单位等单位

和机构报告或汇报在编团体标准化文件的编制情况，接受协

会和标委会授权的编制情况调研和检查等工作。协会和标委

会接收起草组报告和其他单位情况沟通的统一入口是标准

化办公室。 

第八条 中国渔业协会标准化办公室使用专用工作邮

箱 biaozhuncfa@126.com 发送和接收团体标准化文件制定过



程中的相关信息。未报送中国渔业协会标准化办公室工作邮

箱的，应通过正式公文报送相关信息。 

第四章 文件种类 

第九条 标准化文件按以下种类分类管理： 

1.行政类文件：包括团体标准化管理相关的各类规章制

度、管理办法、任免通知、会议纪要等； 

2.日常文件：日常工作中形成的各类文件； 

3.标准文件：通过标准化活动制定的文件，通常包括标

准草案、标准征求意见稿、标准送审稿、标准报批稿和对应

的标准编制说明，以及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形成的意见汇总

处理表等支持性文件；  

第十条 文件用纸一般采用国际标准 A4型，左侧装订。 

第五章 文件的标识 

第十一条 文件按照形成的年份分别归档管理，文件编

号标识由单位标识+年号+文件种类标识+文件序号标识构成。

其中： 

1.团体标准的单位标识为“T/SCFA”； 

2.团体标准化文件的种类按照第九条的分类； 

3.年号为 4位数字公元纪年； 

4.文件序号为每年按照形成时间从小到大排列。 



第十二条 发布的中国渔业协会团体标准的标识按照

《中国渔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修订后中国渔业协会团体标准的标识通过

修改发布年号的方式标识。 

第六章 文件的归档和保管 

第十四条 所有文件应及时按照以下两类归档管理： 

1.行政类：包括已行文的规章制度、规定、决定、决议、

通知、通报、请示、报告、批复、函件、会议纪要及各种证

照。 

2.标准化文件：包括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形成的所有文件。 

第十五条 文件应及时发放和传达，发放后应做好归档

和档案管理工作，如有需要可复函发出。 

第十六条 档案的保管、调阅与归还： 

1.已经归档的文件、资料，由标准办统一编号后保管； 

2.已归档的文件、资料应分年度、种类填写《文件管理

登记表》电子表格，并按照指定专柜分类进行存放和保管，

并注意防霉、防潮、防火、防虫蛀、防丢失； 

3.文件调阅时应填写《文件调阅单》，方可调阅，重要文

件须经主管领导批准；《文件调阅单》应包含文件名称文号、

调阅事由、借出时间、归还日期、调阅人、经手人、批准人

等信息。 



4.文件档案跨公司调阅，须经主管领导批准，并仅限于

文件的查阅，不得复制或带走。  

第七章 文件保存期限 

第十七条 文件的保存期限不少于 20 年。 

第十八条 保存的文件主要包括： 

1.协会制定的团体标准化相关的规章制度性文件、规划、

年度计划、年度总结； 

2.协会召开的与团体标准化工作相关的重要会议、举办

重大活动等形成的主要文件材料； 

3.协会与团体标准化工作相关职能活动中形成的重要

业务文件材料； 

4.协会关于与团体标准化工作相关的重要问题的请示

与上级机关的批复、批示，重要的报告、总结、综合统计报

表等； 

5.协会与团体标准化工作相关的机构演变、人事任免等

文件材料； 

6.协会与团体标准化工作相关的重要的合同协议、资产

登记等凭证性文件材料； 

7.上级单位制发的与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相关的重要

文件材料； 



8.与其他协会、协会会员关于团体标准化重要业务问题

的来函、请示与协会的复函、批复等文件材料。 

9.已经发布的团体标准及其他需要长期保存的文档。 

第八章 档案的销毁 

第十九条 每年定期将超过保存期且无保存价值的文

件进行清理销毁； 

第二十条 待销毁的文件应填写《文件销毁申请表》，并

由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进行销毁。 

第二十一条 销毁文档应由两人以上共同完成，并填写

《文件销毁登记表》。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中国渔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行。 


